株洲市芦淞区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农村公路建设，规范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是指区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依法设立、规范管理，严格审批、权责明确，科学论证、绩效优先、公开公平、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四条  一般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由白关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负责筹措，国、省、市、区按照有关政策标准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白关镇、涉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社区）兜底；鼓励企业、单位和个人捐赠，支持利用冠名权、路边资源开发权、绿化权、金融支持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路建设；按照“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政策，积极拓宽村道筹资渠道；鼓励农民投工投劳。

   第五条  由中央政府给予投资支持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项目以及资金使用情况报相关部门备案。

  已列入省、市建设规划的项目可以采用“先建后补”的方式组织建设。

   第六条  对积极性高，自筹资金力度大，工程质量好，按时完成省、市、区定农村公路建设目标的白关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在下班度优先安排投资计划。对农村公路建设推动不力，自筹资金配套不到位，工程质量、目标任务未达到考核目标的白关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将在申报的基础上核减年度计划或取消区级奖补资金。

   第七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享受省市或区重点工程相关优惠政策。

   第八条  农村公路建设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不得损害农民利益，不得强行向单位和个人摊派，不得强行要求农民出工、备料。确需农民投工投劳的，应当由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思议两公开”方式协调处理。对建设积极性高且项目已列入省建设规划的，鼓励乡镇运用民间资本或村民投工投劳的形式提前进行农村公路建设。区交通运输局积极做好提前项目的计划申报、项目验收工作，协助落实国省补助资金和市级配套资金。

  第九条  农村公路建设不得拖欠征地拆迁款、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将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工作纳入招投标文件和合同管理范畴。

  第十条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侵占、挪用和超范围使用。
  第十一条  政府指定由交通部门、镇（街道）为建设业主的投资项目，根据相关办法，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工程概算、预算和竣工决（结）算评审。

  属以奖代补的、由村（社区）为建设业主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按照“思议两公开”、“一事一议”等制度，及时办理工程竣工决（结）算，向村民公示，接受群总监督。
